
业务约定书

                                                     [20   ] 字     号
甲方：广东长正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

    兹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 2023年～2025年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和2025 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专项鉴证，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约定：

    一、业务范围及目的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对甲方提供的  2023 年～2025年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2025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和有关的会计凭证、账簿等会计资料进行鉴证。

    乙方将根据相关准则，对上述会计记录及相关书证资料进行必要的抽查，以及在当时情况下乙方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发表鉴证意见。

二、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甲方的责任是：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会计报表充分披露有关的信息。

    甲方的义务是：

    1、及时为乙方的鉴证工作提供其所要求的全部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

    2、为乙方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合作，具体事项将由乙方鉴证工作人员于工作开始前，提供清单。

    3、按本约定书之规定及时、足额支付鉴证费用。

    4、在2026年XX月XX日之前提供鉴证所需的全部资料。

三、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乙方的责任是：按照有关准则的要求进行鉴证，出具鉴证报告，保证鉴证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乙方的义务是：

    1、按照约定时间完成鉴证业务，出具鉴证报告。由于执业人员的鉴证采取事后重点抽查的方法，加上甲方内部控制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观因素制约，难免存在会计报表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反映失实，而执业人员有可能在鉴证过程中未予发现情况。因此，除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报告失实外，乙方的鉴证责任并不能替代、减轻或免除甲方的会计责任。

    2、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严加保密。除非有关准则另有规定，或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其知悉的商业秘密和甲方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3、鉴证工作结束后，乙方将根据情况对甲方会计处理、内部控制制度及其他事项等提出意见。

    4、在2026年5月31日之前出具鉴证报告。

四、鉴证收费

    1、上述约定项目的服务收费为人民币        元（¥     ，含_%的增值税 ），甲方在合同签订当日向乙方支付预付款     /    元，鉴证项目的账单将在出具报告书时送交甲方，甲方需在收到乙方出具的报告书三日内支付剩余的服务费    元。乙方应在付款前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2、甲方负责乙方工作人员出差的交通费和食宿费（按甲方相应员工标准,报销时需提供相关单据）。

五、鉴证报告的使用责任

乙方向甲方出具的鉴证报告一式 两 份，报告由甲方自行使用。若因报告使用不当给甲方及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均与乙方无关。

六、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约定书的所有方面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进行解释并受其约束。与本约定书有关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双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约定书的法律效力
（一）本约定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并在双方履行完成约定事项后终止。

（二）本约定书一式二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乙方收款单位名称与账号

户    名：

开户银行：

账    号：

甲方：广东长正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                                         

负责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经办人：                           经办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